
证券代码：601996 证券简称：丰林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1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钦州丰林”）。
钦州丰林为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林集团”或“公司”）子公司，不涉及关

联交易。●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钦州丰林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钦州丰林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况。●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担保存在为资产负债率超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司于2026年1月7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宁

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南宁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钦州丰林在中信银行
南宁分行取得的融资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上述担保不存在反担保，不涉及子公司其他股东提供担保情况。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25年4月1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5年5月23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要，
提高向银行贷款的效率，保障公司日常运营和持续发展，根据授信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要求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规定，公司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孙公司
的融资及日常经营需要（包括但不限于履约担保、业务担保、产品质量担保等）向银行、金融机构等提
供担保，授权公司2025年度可新增对外担保最高限额人民币6亿元（包括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
子、孙公司间互相提供担保），其中为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人民币1亿元的担保额度，为
负债率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孙公司提供人民币5亿元的担保额度，该额度在授权时间内可循环使
用（若新增担保在年内解除，则该笔担保额度可重复使用），如原有担保到期需展期，该次担保需重新
计算额度。

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
议。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担保前已使用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使用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剩余2025年度担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
子公司

22,180
0

27,820

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子
公司

1,000
2,000
7,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广西钦州丰林木业有限公司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700MA5PYMHF542、成立时间：2020年10月15日3、注册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金窝工业园临港大道22号4、主要办公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大番坡镇金窝工业园临港大道22号5、法定代表人：林国利

6、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木材销售；人造板销售；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人工造林；
木材加工；人造板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8、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12月31日

980,740,862.30
707,169,981.54
273,570,880.76
2024年1-12月

464,803,534.34
-58,792,745.91

2025年9月30日

881,256,609.68
663,015,911.10
218,240,698.58
2025年1-9月

253,512,326.56
-55,325,130.57

2024年末/2024年 1-12月数据已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5年 9月 30日/2025年1-9月数据未经审计。9、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公司持有钦州丰林100%的股权，钦州丰林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1、保证人：丰林集团2、债权人：中信银行南宁分行3、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4、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5、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
费、保全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7、其他股东方提供担保情况：不涉及
8、反担保情况：无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满足被担保人日常生产经营需求，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钦州丰林截至2025年9月30日的资产负债率为75.24%，钦州丰林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公司能够控制其运行和管理情况。钦州丰林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
可控。公司本次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
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已获股东大会批准的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内，被担

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

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为人民币6.65亿元（包括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子、孙公司间互相提供担
保），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44%；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6.65
亿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5.44%。公司不存在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提供的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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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91 证券简称：联合水务 公告编号：2026-003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沙特阿拉伯市政污水处理

长期运维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沙特国家水务公司发出的中标通

知，确认公司作为牵头人与 Prosus Energy LLC、Armada Holding Company 组成的联合体中标“Long-term O＆M (LTOM) Contracts for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Package #10 (North Cluster)”项目。具体项目情
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基本情况1、项目名称：Long-term O＆M (LTOM) Contracts for Sewage Treatment Plants Package #10 (NorthCluster)（中文：沙特国家水务公司市政污水长期运营合同第10包（北部区域））2、项目概况：LTOM Package 10是沙特国家水务公司在北部区域推进的长期运营维护项目，涵盖Hail、Qassim、Al Jouf 和 Northern Borders 共9座污水处理厂，项目总规模337,800立方米/日。项目内容
包括一期修复、效率提升、污泥深度处理设施建设及15年的全周期运营维护，确保出水、污泥及环境
绩效符合国家标准。项目公司由中标方100%持有，沙特国家水务公司通过容量收入、产出收入等方
式支付服务费。项目旨在延长资产寿命、提升运行效率并支持再生水利用，是沙特阿拉伯水战略的重

要组成部分。3、项目采购人：沙特国家水务公司（National Water Company）4、项目建成规模：337,800立方米/日5、项目内容：第一部分：9个水厂的工艺、设备及管网等修复升级工作及新增污泥干化设备；第二
部分：9个水厂的运营维护工作。6、运作模式：LTOM7、项目合作期：15年（运营期15年，其中含前3年不停产修复期）8、项目回报机制：由容量收入+产出收入+备用收入构成。（1）容量收入：根据资本投入及固定运营
成本计算，用于覆盖资本投入成本和固定运营成本，以及所对应的合理利润。（2）产出收入：根据可变
运营成本计算，用于覆盖可变运营成本以及所对应的合理利润。（3）备用收入：根据实际发生情况计
算，用于可能意外发生的成本，如启用备用电源等情况。9、项目地点：共计9个污水处理厂，其中4个污水处理厂位于卡西姆省(Qassim)，3个污水处理厂位
于哈伊勒省(Hail)，1个污水处理厂位于北部边境省(Northern Borders)，1个污水处理厂位于焦夫省(AlJourf)。10、项目总投资估算：2.03亿沙特里亚尔（按当前汇率换算，约折合为人民币3.78亿元）11、项目资金来源：自用资金+银行融资

二、联合体基本情况
（一）联合体其他成员基本情况1、Prosus Energy LLC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范围：油田与天然气设备及备件贸易，能源企业投资与管理，项目管理服务

注册资本：500,000阿联酋迪拉姆
注册地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关联关系说明：Prosus Energy LLC与公司及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2、Armada Holding Company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范围：金融活动与活动保险
注册资本：500,000沙特里亚尔
注册地址：沙特阿拉伯
关联关系说明：Armada Holding Company与公司及公司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
（二）联合体职责分工
合作期限内，公司与联合体成员Prosus Energy LLC、Armada Holding Company拟设立项目公司负

责本项目运作。联合水务作为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项目勘察和设计，投融资及运营，负责部分施工
建设。Armada Holding Company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负责部分施工建设、进出口清关和当地商务沟
通工作。Prosus Energy LLC作为联合体成员单位，主要系财务投资人。

三、本次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受沙特阿拉伯人口增长及城市化率提升等因素驱动，当地污水处理需求呈现急剧增长态势，然而

当地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污水收集率和污水处理率较低，大量未经有效处理的污水直接排放，对
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威胁生态平衡、损害民生福祉、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此，从国家战略顶层设计
层面，沙特阿拉伯制定“2030愿景”和配套的“国家水战略2030”，将水安全列为优先事项，计划向水务

领域持续加大投入，用于水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同时，当地政府通过National Water Company推动
水务资产整合与运营效率提升，经全球化招标，引入国际上具备专业运营能力的水务企业来运维水务
项目。

凭借国际化人才管理团队、先进管理理念、卓越运营能力和其他海外项目投建运营经验，联合水
务成功中标本项目，彰显了公司具备参与国际竞争并交付复杂项目的综合实力。同时，中标沙特市政
污水处理项目也是联合水务“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发展战略的又一重大落地成果，有助
于公司成功切入中东水务市场，扩大海外业务版图，并为后续持续开拓南亚、东南亚、中东市场奠定坚
实基础，将驱动公司在技术、管理和资源整合方面迈向新高度，对推动联合水务成为国际一流水务企
业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外，随着沙特国家水务公司市政污水长期运营合同第10包（北部区域）项目的
落地执行，预计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1、获得中标通知后，中标人还需与招标人签署项目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具体情况以正

式合同为准。
2、海外项目可能面临当地经济环境、宏观政策、行业发展及市场变化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带来

的风险，同时项目本身也面临一定的经营、管理和运作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Contract purchase Agreement》（编号：101251010,0）
特此公告。

江苏联合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949 证券简称：雪龙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1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首次授予的1名激励对象因退休已离职，不再符
合激励对象条件，故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400股；鉴于公司2024年
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公司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34名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66,540股、预留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034股。综上，本
次将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99,974股。●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股）

399,974
注销股份数量（股）

399,974
注销日期

2026年1月13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2025年8月1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调整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
上述事项已由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出具了相关的法律意见书。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8月1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
购价格并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2025年8月19日，公司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履行通知债权人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披露的《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截至债权申报登记期
满，公司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对本次回购注销事项提出的异议，也未收到任何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求。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1、因离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第十三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之“二、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

的处理”之“（三）激励对象退休后返聘的，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完全按照退休前
本计划规定的程序进行。若公司提出继续聘用要求而激励对象拒绝的或激励对象正常退休而离职
的，则已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作处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
购，离职前需缴纳完毕限制性股票已解除限售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由于本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后，有1人因退休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故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1,400股。2、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不达标而回购注销

根据《激励计划》第八章“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与解除限售条件”之“二、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条
件”之“（三）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考核年度为2023-2025年三个会计年度，每个会计年度考核一次，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业绩条件如
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公司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50%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
个解除限售期

以公司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4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17%
以公司2022年净利润为基数，2025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80%

注：以上“净利润”指标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且剔除股
权激励股份支付费用影响后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下同。

若预留部分在2023年9月30日前授出，则预留部分业绩考核目标与上述首次授予部分一致。
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

解除限售，由公司按授予价格回购注销。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25〕1383号），公司2024年

度净利润未达到《激励计划》设定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目标，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首次授予的34名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66,540股、预留授予的3名激励对象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2,034股。

综上，本次将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99,974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中层管理人员、基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业务）骨干共计38人（1人因

退休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同时37人因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达标、不满足当期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399,974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尚未解除限售的本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总计531,432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并已向中登公司递交了上述399,974股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申请，预计本次限制性股票于2026年1月13日完成注销。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数量

931,406
210,205,274
211,136,680

变动数量

-399,974
0

-399,974

变动后数量

531,432
210,205,274
210,736,706

注：实际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股份结构表为准。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安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
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息真实、
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销事宜表示异
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为实施本次回购注销相关事项已

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信息披露和回购注销的安
排等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次回购注销尚需按照相
关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88521 证券简称：芯原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2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嘉兴时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文兴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7.5515%
6.9970%

是□ 否√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嘉兴时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共青城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投资者身份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控股股东/实控人□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360405MA37P8XM71□ 不适用

√ 91330402MA29FR5X62□ 不适用

√ 91360405MA37P8X07B□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8日收到股东嘉兴时兴创业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嘉兴海橙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文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合称“兴橙投资方”）发送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告知函》，兴橙投资方于2025年12月23日
至 2026年 1月 8日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所持有公司股份 2,915,700股。减持完成
后，兴橙投资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6,794,5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970%。兴橙投资方所持公司股
份比例由7.5515%减少至6.9970%，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嘉兴时兴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嘉兴海橙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变 动 前 股 数
（股）

21,536,910

18,066,822

变动前比例

4.0956%

3.4357%

变 动 后 股 数
（股）

20,085,910

16,615,422

变动后比例

3.8196%

3.1597%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R

其他：____（请注
明）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R

其他：____（请注
明）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2025/12/23-2026/1/8

2025/12/23-2026/1/8

共青城文兴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06,479 0.0202% 93,179 0.0177%

集中竞价 R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2025/12/29-2025/12/30
三、其他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为兴橙投资方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

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
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公司将督促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执行减持相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芯原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8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首次授予日：2026年1月8日
● 首次授予数量：557.42万股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1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或“本次
激励计划”）的规定和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
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1月8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2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557.42万股限制性股票。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授予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12月10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重科技（天津）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
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就相关事项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2、2025年12月11日，公司通过内部张榜的方式公示了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公
示时间为自2025年12月11日起至2025年12月20日止，共计10天。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任何
员工针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就公示情况发表了相关核查意
见。

3、2026年1月8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
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
公司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披露了《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6年1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意见。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就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1、董事会对于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中“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的规定，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董事

会可根据股东会授权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②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③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④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⑤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①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②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③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④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⑤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⑥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认为公司及公司拟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上述任一情形，认为本次激励

计划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确定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2026年1月8日，同意向126名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557.42万股，授予价格为人民币4.86元/股。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
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1月8
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以 4.8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 126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557.42万股限制性股票。

（3）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6年1月8日。
2、首次授予数量：557.42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126人。
4、授予价格：4.86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及解除限售条件情况：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解除限售

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

起算。授予日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限售期内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激励

对象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经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后便享有其股票应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该等股票
分红权、配股权、投票权等。限售期内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
送股票红利、配股股份、增发中向原股东配售的股份同时限售，不得在二级市场出售或以其他方式转
让，该等股份限售期的截止日期与限制性股票相同；激励对象因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而取得的现金股利
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激励对象享有，在权益分派时分配到激励对象个人；或由公司代为收取，
待该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时返还激励对象；若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除限售，对应的现金分红
由公司收回，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
起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

交易日当日止

解除限售比例

40%

30%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解除限售，由

公司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注销。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

事宜。
（4）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
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激励计划在2026年-2028年会计年度中，分年度对公司的业绩指标进行考核，以达到业绩考

核目标作为激励对象当年度的解除限售条件之一。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司层面的
业绩考核目标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期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考核年度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业绩考核目标

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6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77%；

（2）根据公司国际化进展程度，以 2024年外销营业收入为基数，2026年
外销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300%。

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7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30%；

（2）根据公司国际化进展程度，以 2024年外销营业收入为基数，2027年
外销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400%。

公司需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之一：
（1）以2024年净利润为基数，2028年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166%；

（2）根据公司国际化进展程度，以 2024年外销营业收入为基数，2028年
外销营业收入增长率不低于500%。

注：（1）上述“净利润”指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但剔除本次及其它员工激励计
划的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上述“外销营业收入”以公司年度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为准。
解除限售期内，公司为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解除限售事宜。若各解除限售期内，公

司当期业绩水平未达到业绩考核目标条件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计划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均全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②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根据公司内部绩效考核相关制度实施。激励对象个人考核评价结

果分为“A”“B”“C”“D”四个等级，对应的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如下所示：
考核等级

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A
100%

B
80%

C
60%

D
0%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当年实际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当年计划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因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原因不能解除限售或不能完全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以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回购注销。

本次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7、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高坤

杜晓舟

安铁锁

宋玉侠

霍利锋

陈孟华

严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共119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职工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董事、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

（万股）

7.60
7.60
6.18
6.18
6.18
6.18
4.75

512.75
139.35
696.77

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
全部权益数量的比例

1.09%
1.09%
0.89%
0.89%
0.89%
0.89%
0.68%
73.59%
20.00%
100.00%

占本激励计划授予时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81%
0.22%
1.11%

注：（1）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未超

过公司股本总额的1%。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累计未超过公司
股本总额的10%。

（3）本计划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4）预留权益的激励对象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
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象相关信息。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经核查，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
1、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批准的《激励计划》中规

定的激励对象一致。
2、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以下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为在公司（含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

技术/业务人员，不包括中重科技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
其配偶、父母、子女。

4、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
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5、公司和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授予、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情形，本次激
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综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
以2026年1月8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以4.86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条件的126名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557.42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核查，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首次授予日前6个月均无买卖公司股票

的情况。
四、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的规定，对于一次性授予分期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其费用应在解除限售期内，以对解除限售数量
的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授予日的公允价值，计入各年度相关成本或费用，且该成本费用在经营性损
益中列支。公司将在本次激励计划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以可解除限售限制性股票数量的
最佳估计为基础，按照权益工具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
积。

经测算，公司于 2026年 1月 8日首次授予的 557.42万股限制性股票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 2,
619.87万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首次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数量
（万股）

557.42

需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619.87

2026年
（万元）

1,561.01

2027年
（万元）

742.30

2028年
（万元）

294.74

2029年
（万元）

21.83
注：1、上述费用为预测成本，实际成本与实际授予价格、授予日、授予日收盘价、授予数量及对可

解除限售权益工具数量的最佳估计相关；
2、提请股东注意上述股份支付费用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3、上述摊销费用预测对公司经营业绩的最终影响以会计师所出的审计报告为准；
4、上表中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授予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2.公司董
事会确定的本次授予的授予日、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及授予数量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授予的授予条件已成就，公司实施
本次授予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4.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日，公司就本次授予已按照《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
信息披露义务；随着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进展，公司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继续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6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缴税款及滞纳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近期，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重科技”）及其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

公司中重科技(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或“中重江苏”）对涉税业务进行了自查。经自查发
现，因双方对税收政策适用条件理解有偏差，导致公司及子公司需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合计3,931.96万
元。其中中重科技需补缴税款1,705.96万元，滞纳金1,254.26万元；中重江苏需补缴税款821.19万元，
滞纳金150.59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按要求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完毕，该次涉税事项不涉及
行政处罚。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规定，上述补缴税款事

项不属于重要的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追溯调整。本次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已相应计入
公司2025年当期损益，预计将减少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约1,755.62万元，最终以2025年度经审计的
财务报表为准。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对上述事项高度重视，将持续加强公司财税管理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
对财税方面的知识进行培训学习，强化责任意识，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本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5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重科技”）于2025年12月10日召开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并
遵循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采取了
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做了必要登记。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公司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即2025
年6月10日至2025年12月10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
下：

一、核查的范围和程序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出对本激励计划筹划期间内幕信息知情

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月内（自2025年6月10日至2025年12月10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
查询申请，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25年12月15日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的具体情况如下：

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

的相关制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严格限定了
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经核查，
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亦不存在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7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重科技”）于2025年12月31日向全体董事

以现场告知和通讯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该会议于2026年1月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马冰冰女士召集和主持，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召集、召开程序
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授权，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首
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6年1月8日为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条件的126
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557.42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4.8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向公司2025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高坤先生、安铁锁先生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参加对象，对此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参与本议案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135 证券简称：中重科技 公告编号：2026-004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8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天津市北辰区科技园区景丽路6-1号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5
484,480,180
77.5700%

注：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已剔除公司已回购的股
份。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马冰冰女士以通讯方式参加，无法主持会议，故由公司

副董事长谷峰兰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8人，董事长马冰冰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881,522
比例（%）

99.9008

反对

票数

419,467
比例（%）

0.0869

弃权

票数

58,600
比例（%）

0.0123
2、议案名称：《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906,722
比例（%）

99.9061

反对

票数

385,467
比例（%）

0.0799

弃权

票数

67,400
比例（%）

0.0140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884,402
比例（%）

99.9014

反对

票数

417,587
比例（%）

0.0865

弃权

票数

57,600
比例（%）

0.0121
4、议案名称：《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916,802
比例（%）

99.9082

反对

票数

384,967
比例（%）

0.0798

弃权

票数

57,820
比例（%）

0.0120
5、议案名称：《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907,102
比例（%）

99.9061

反对

票数

384,967
比例（%）

0.0798

弃权

票数

67,520
比例（%）

0.0141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1,916,502
比例（%）

99.9081

反对

票数

384,967
比例（%）

0.0798

弃权

票数

58,120
比例（%）

0.0121
7、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4,035,713
比例（%）

99.9082

反对

票数

375,247
比例（%）

0.0774

弃权

票数

69,220
比例（%）

0.0144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议案名称

《关于＜中重科技(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关于＜中重科技(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于＜中重科技(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关于＜中重科技(天
津)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

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
权 董 事 会 办 理 公 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补选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54,608,355

54,633,555

54,611,235

54,643,635

54,633,935

54,643,335

56,762,546

比例（%）

99.1321

99.1778

99.1373

99.1961

99.1785

99.1956

99.2230

反对

票数

419,467

385,467

417,587

384,967

384,967

384,967

375,247

比例（%）

0.7614

0.6997

0.7580

0.6988

0.6988

0.6988

0.6559

弃权

票数

58,600

67,400

57,600

57,820

67,520

58,120

69,220

比例（%）

0.1065

0.1225

0.1047

0.1051

0.1227

0.1056

0.121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议案 2、议案 3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 1 至议案 3 中，拟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股东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

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 4 至议案 6 中，拟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股对象的股东或与持股对象存在
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姚佳、乔诗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股东会之法律意见

书
● 报备文件
中重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